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結算交割作業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參、現金結算保證金提領作業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結算會員現金保證金權益

數依新臺幣及本公司公告

之外幣帳戶分別計算，並合

計現金總權益數。合計現金

總權益為正數，可申請提領

現金總權益之超額保證金

金額。各幣別帳戶可提領之

現金保證金數額如下： 

(一) 合計現金總權益數及新

臺幣帳戶權益數皆為正

時，始可申請提領新臺

幣，其可提領金額為合計

現金總權益數之超額保

證金與新臺幣帳戶超額

保證金較小者之金額為

限。 

(二) 合計現金總權益數及所

欲提領之外幣帳戶權益

數皆為正時，始可申請提

領該外幣，其可提領金額

以合計現金總權益數之

參、現金結算保證金提領作業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結算會員現金保證金權益

數依新臺幣及本公司公告

之外幣帳戶分別計算，並合

計現金總權益數。合計現金

總權益為正數，可申請提領

現金總權益之超額保證金

金額。各幣別帳戶可提領之

現金保證金數額如下： 

(一) 合計現金總權益數及新

臺幣帳戶權益數皆為正

時，始可申請提領新臺

幣，其可提領金額為合計

現金總權益數之超額保

證金與新臺幣帳戶超額

保證金較小者之金額為

限。 

(二) 合計現金總權益數及所

欲提領之外幣帳戶權益

數皆為正時，始可申請提

領該外幣，其可提領金額

以合計現金總權益數之

因應放寬境外外資得以其他本

公司公告外幣繳交人民幣計價

商品保證金，爰調整本要點有關

結算會員提領人民幣保證金上

限金額之計算方式。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超額保證金與該外幣帳

戶權益數較小者之該外

幣金額為限。 

(三) 前款外幣帳戶可提領金

額之上限，如其帳戶幣別

為美元、人民幣或日圓

者，其可提領之金額上限

須另扣減境外華僑及外

國人與大陸地區投資人

外之其他客戶從事美

元、人民幣或日圓計價商

品所應繳交之該外幣保

證金金額，其扣減後之金

額為負值者，不得提領該

外幣。 

 

 

 

 

 

五、(略) 

 

超額保證金與該外幣帳

戶權益數較小者之該外

幣金額為限。 

(三) 前款外幣帳戶可提領金

額之上限，如其帳戶幣別

為美元或日圓者，其可提

領之金額上限須另扣減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與大

陸地區投資人外之其他

客戶從事美元或日圓計

價商品所應繳交之該外

幣保證金金額，其扣減後

之金額為負值者，不得提

領該外幣；如其帳戶幣別

為人民幣者，其可提領之

金額上限須另扣減人民

幣計價商品所應繳交之

人民幣保證金金額，其扣

減後之金額為負值者，不

得提領人民幣。 

五、(略) 

 

 


